
福 建 省 工 业 和 信 息 化 厅
闽工信函科技〔2025〕613号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开展
省行业技术开发基地评价工作的通知

有关设区市工信局、高校、科研院所，省行业技术开发基地：

按照《福建省行业技术开发基地认定管理办法》（闽工信法

规〔2019〕168号）有关规定，每三年对行业技术开发基地运行

情况进行评价。现就开展省行业技术开发基地评价工作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价范围

2022年评价合格及 2023年整改通过的省行业技术开发基地

（名单见附件 1）。

二、材料要求

请有关设区市工信局和高校、科研院所组织做好相关省行业

技术开发基地的评价材料填报工作（格式见附件 2），并按《福

建省行业技术开发基地认定评价指标体系》（见附件 3）提供必

要的附件及证明材料（纸质版一份，word/excel格式电子版光盘

一份）。指标如无特殊说明，应填写 2025年度数据。

三、时间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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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各有关设区市工信局、高校、科研院所对省行业技术开发

基地填报的评价材料进行审核确认并汇总（见附件 4），于 2026

年 1月 20日前报省工信厅科技处。来函请注明承办人及联系方

式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省行业技术开发基地更名、变更研究开发方向或进行

合并重组的，由依托单位提出书面报告，经依托单位的主管部门

审核后报送我厅。

（二）各有关设区市工信局、高校、科研院所要高度重视省

行业技术开发基地评价工作，对本地区、本单位省行业技术开发

基地建设运营情况进行一次全面摸底，不断提升服务行业企业技

术创新能力。

（三）根据《福建省行业技术开发基地认定管理办法》，评

价不合格且整改不通过的将退出省行业技术开发基地名单。

联系方式

省工信厅科技处 陈 梅 0591-87816905

邮箱：jmjs@gxt.fujian.gov.cn

地址：福州市华林路 76号省工信厅 3层 339室

邮编：350005

附件：1.福建省行业技术开发基地名单

2.福建省行业技术开发基地评价材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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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福建省行业技术开发基地认定评价指标体系

4.福建省行业技术开发基地评价汇总表

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

2025年 12月 1日


